
 
 

 

敬啟者： 

討論《2019 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 

 

    近年《公安條例》多番被用作檢控政治集會參與者，引起不少爭議。由六月開始反送中運動

以來，警方憑藉《公安條例》極為含糊的控罪定義，進行大規模濫捕濫告。《公安條例》過度寬

鬆的控罪定義一直為人詬病，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以往曾多次表達對《公安條例》的關注，指

公安條例的一些罪行可能會造成對集會權利的過度限制。 

 

    就此，本人將向立法會提交《2019 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本人於 2019 年 10 月 4 日收

到由法律草擬專員簽發的證明書，說明法案符合《議事規則》對法案格式的規定。該條例草案旨

在修改《公安條例》中非法集結罪及暴動罪的定罪元素，避免相關罪行過分限制基本法所賦予的

集會權利。條例草案主要建議包括： 

 

一、 將「非法集結罪」最高監禁刑期降至 6 個月，「暴動罪」最高監禁刑期降至 3 年； 

二、 廢除「破壞社會安寧」作為控罪定義，改以使用暴力及威脅使用暴力為新訂罪行的必

要元素； 

三、 另將「暴動罪」集結人數要求由 3 人提高至 12 人，並加入「共同目的」作為必要控罪

元素。 

 

本人現提交法案草擬本予保安事務委員會考慮，懇請 閣下儘快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擬議法案。

隨函附上相關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如有如有任何疑問，可以致電 39041751 聯絡本辦事處。 

 

     此致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克勤議員 

立法會議員 

區諾軒 朱凱廸 謹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副本抄送：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立法會 CB(2)332/19-20(03)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332/19-20(03) 



 

立法會資料參考摘要 
《2019 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 

 
前言 
 
1. 區諾軒議員及朱凱迪議員根據《基本法》第 74 條提出《2019 年 公安(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修改及取代有關公眾集會或遊行的罪行
，以改善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遵守情況；賦予

被控暴動罪人士陪審團審訊的權利；限制正在或可能舉行合法公眾集會的地

方附近濫用截停和搜查的權力。 
 

2. 區諾軒議員及朱凱廸議員於2019年12月2日提交予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徵
詢意見，並尋求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可向立法會提出《條例草案》。 

 
背景和目的 
 
3. 港英政府於1967年訂立《公安條例》，以平息六七暴動。《條例》清楚訂明
其目的在於修改原有普通法的《暴動罪》及《非法集結罪》，包括取消「共

同目的」(common purpose)作為其中一項控罪元素，降低定罪門檻。其後，
暴動罪的刑罰由原本的最高入獄2年，大增至10年。 
 

4. 九十年代公安條例出現巨變，隨著《香港人權法案》生效，《公安條例》部
分條文被裁定為違憲，《1995年公安（修訂）條例》便以通知制度取代了原
有的申領牌照制度。但是主權移交後，中國宣告1995 年公安條例版本牴觸
《基本法》，沒有民意授權的臨時立法會於1997年把原有的通知制度改為今
天的「不反對通知」制度，並賦予警方「為維護國家安全或保護他人的權利

和自由」而禁止公眾集會的權力。 
 

5. 至今為止，《暴動罪》及《非法集結罪》依然維持1967年版本，沒有循現代
人權、法治角度進行任何修訂。很多案件即使沒有實質的嚴重暴力發生，依

然可以定罪，例如公民廣場三子在沒有使用武力的情況下被判非法集結罪成

；投擲玻璃樽及竹枝後無人受傷後，也暴動罪成。在黃之鋒 案[2018] 2 HKC 
50，終審法院亦承認非法集結罪十分廣泛： 

 
「非法集結罪的定義比較上簡單，可包括的案情、情境十分廣

泛。案情的嚴重性每宗案件各異，視乎實際的情況，可以由極

端瑣碎至極端嚴重。」 
 

6. 《暴動罪》及《非法集結罪》中「破壞社會安寧」一直備受爭議。根據R v 
Howell，「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罪為「每當使人的人身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
傷害，或使人目擊自己的財產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傷害，或使人害怕自己的

人身或財產會因襲擊、毆鬥、暴動、非法集結或其他騷亂而實際或相當可能

受到損害時，便是破壞社會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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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害怕人身相當可能受到損害」的概念相當模糊，相當取決於其他人如何解
讀被告的行為及可預計作出的反應，而不在於被告行為本身。例如R v Chief 
Constable of Devon & Cornwall [1982] 1 QB 458，法庭便裁定於工地靜坐亦有
可能構成「破壞社會安寧」，因為相關行為有可能激發其他人或執法者用暴

力還擊。即使其後R v Howell被視為權威案例，但到底如何構成「害怕人身
相當可能受到損害」依然存在有極大爭議。 

 
8. 有鑑於此，區諾軒議員曾於二零一八年十月致函保安事務委員會，要求討論
《公安條例》的法例修訂，以回應國際社會對香港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的關注 。然而，保安事務委員會至今仍然未有就《公安條
1

例》進行任何討論。 
 
 
 國際社會對《公安條例》的關注 
 
9. 聯合國多次批判「非法集結罪」過分限制《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權
利。2013年，人權委員會於《關於中國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
指出： 

 
「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a)《公安條例》中的某些詞語，諸如“擾
亂公共場所秩序”或“非法集會”，其實際適用可能會造成對《公
約》權利的過度限制；(b)越來越多的示威者被逮捕和起訴。」 

 
10.前港督彭定康曾批評《公安條例》，指「非法集結」和「破壞社會安寧」被
指定義太含糊，有可能令條例被濫用及不符合聯合國人權標準，但現在有關

條例在政治上被利用來對泛民主派和其他社運人士作出極端判決，令他感到

失望。 
 

11. 2017年10月，12名著各法律界權威聯署，包括曾出任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大臣及司法大臣的范克林勳爵，表達對《公安條例》的關注： 

 
「用以檢控雙學三子的控罪《公安條例》，有違《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也早已批評條例對基本自由有過

份限制，人權組織早以要求香港政府修改《條例》以符合《公

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標準。」 
 
12.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2018年周年報告》亦表達其對《公安條
例》的關注： 

 
「外國觀察員如前港督彭定康形容公安條例的相關控罪「模

糊」，「容易被濫用」、被利用來對泛民主派和其他社運人士

1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se/papers/secb2-172-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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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極端判決。而國際律師及香港法官亦多次表達對中央政府

對司法機構所施加的政治壓力感到憂慮。」 
 
13. 2018年7月，超過30個英國國會議員要求英國政府提出去香港自由的關注，
並形容《公安條例》是「古老的殖民法例，不能滿足聯合國對人權的要

求。」 
 
建議 
 
14.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建議參考英國法律委員會1983年報告，修改《公
安條例》，以合乎聯合國要求，修改《公安條例》中非法集結罪及暴

動罪的定罪元素，避免相關罪行過分限制基本法所賦予的集會權利。 
 

15. 區諾軒於2019年9月6日向法律草擬專員提交《2019年公安條例（修訂）草
案》，並於2019年10月4日收到由法律草擬專員簽發的證明書，說明法案符
合《議事規則》對法案格式的規定。 

 
暴力擾亂公共秩序 
 
16. 《條例草案》參考英國法例，修改《非法集會》罪行的定罪元素。 
 
17. 英國法律委員會於1983年報告指出，「破壞社會安寧」作為一個重要
控罪元素並沒有精準的定義，並且會包含一些沒有威脅使用暴力的人

士，與控罪的嚴重程度並不相稱。而且，「破壞社會安寧」很多程度

上決取於是否他人是否「害怕」被告的行為會否造成一些損失，而非

被告本身的行為。 
 

18. 「暴力擾亂公共秩序」與現行「非法集結罪」有五項主要的分別： 
 

A. 最高監禁6個月，準確反映罪行的嚴重性； 
B. 使用暴力及威脅使用暴力是「暴力擾亂公共秩序」必要的元素，

廢除「破壞社會安寧」較為模糊的定義； 
C. 採用「合理堅定的人」測試，令法官考慮案情時不會過分詮釋其

他人對被告的行為所作出的反應； 
D. 只有使用暴力及威脅使用暴力的人負上刑責，單純參與集會並不

構成罪行； 
E. 只有該人士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是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時，才

觸犯該法例。 
 
 
 
 
 
 

3 



 

暴動罪 
 
19.英國法律委員會於1983年報告亦指出，暴動罪原意在於避免以人數達
致不合法的目的 。因此，12人或以上的集結才能反映暴動罪的嚴重

2

性。報告亦指出「共同目標」屬於暴動罪必要的元素，因為暴動的危

險在於人們為共同目標而犯罪，只是一群人於同一時間做相似的行為

，不代表他們違反暴動罪。 
 

20.另外，現時社會上出現不少問題，事實上可以其他法例處理，包括
《刑事罪行條例》第63條就縱火的有關罪行、《侵害人身罪條例》有
關罪行等等，事實上不應隨意挪用暴動罪。 

 
21.修訂後的「暴動罪」與現行控罪主要有以下分別： 
 

A. 最高監禁為3年，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如有其他案情嚴重者，律
政司可控以其他罪行； 

B. 把集結人數要求由3人提高至12人。正如英國法律委員會所說，
三人門檻太低，並不構成暴動威脅； 

C. 加入「共同目的」作為必要控罪元素； 
D. 只有使用暴力的人須負上刑責，單純參與集會並不構成罪行； 
E. 暴動罪只可由陪審團於行使其刑事審判權的原訟法庭審訊。 
F. 只有該人士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是暴力時，才觸犯該法例。因

此，假如一些人為了避免被追上而把雜物投擲到街上當路障，原

則上他們並沒有違反暴動罪，因為他們的目的並非使用暴力。 
 

 
《條例草案》 
 
22. 本《條例草案》旨在修改及取代有關公眾集會或遊行的罪行，用更清晰

的控罪元素重新定義相關控罪，令有關刑事責任和懲罰程度更公平，以改善

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遵守情況；基於暴動罪的

嚴重性質，賦予被控暴動罪人士陪審團審訊的權利；限制在正在或可能舉行

合法公眾集會的地方附近濫用截停和搜查的權力，以回應公眾對於最近所發

生的事件的憂慮。 
 

23. 草案第3條廢除《條例》第17B條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罪。 
 

24. 草案第4及5條廢除《條例》第18條非法集結罪，並以暴力性擾亂治安罪
取代。新加入的罪行的定罪元素更為清晰，而相關犯罪意圖元素重新定義為

：只有某人意圖使用或威脅使用非法暴力，或者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屬暴

力或威脅暴力，才觸犯暴力性擾亂治安罪。相關懲罰比起廢除的非法集結為

輕。 

2 R v Caird (1970) 54 Cr. App. R.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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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草案第6條修訂《條例》第19條暴動罪，清楚訂明暴動罪必須包含暴力元
素。只參與相關集結而沒有意圖作出相關暴力行為或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

屬暴力的人並不觸犯暴動罪及協助及教唆暴動罪。該條文賦予被告陪審團審

訊的權利。 
 

26. 草案第7條廢除《條例》第33條引用草案將會廢除的《條例》第18條的部
分，令警方不可以在沒有合理相信附近地方有或可能有暴動的情況下，行使

截停和搜查的權力。 
 
諮詢 
 
27. 我們曾在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徵詢關注警權的民間團體，包括社會民

主連線、香港人權監察、公民連繫、民間人權陣線、民權觀察、新婦女協進

會、 法政匯思及法夢等。與會者一致同意公安條例已過時，認為需要進行大
規模修訂。但是，民間團體認為公安條例涉及範圍廣泛，一次過進行全面改

革難以令公眾得悉當中內容，較難取得共識。因此，我們決定先修改「暴動

罪」及「非法集結罪」，及後再逐步推出其他部分的條例草案。 
 

28. 我們於二零一九年二月至七月期間徵詢執業大律師及法律學者的意見，

他們均同意「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義十分過時，應予修訂，並支持《條例草

案》。 
 
查詢 
 
29. 如有查詢，可與區諾軒議員辦事處 (電話：3615 8454；電郵地址：

info@aunokhin.hk)或朱凱廸議員辦事處(電話：3543 0634) 聯絡。 
 
 
 
 
 
 
區諾軒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朱凱廸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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